
附件九  管線施工挖掘公路完工會勘紀錄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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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稱 姓名

職稱 姓名

備註:本表若有登載不實，應負相關刑事法律(刑法第213及第215條規定)責任。

修復廠商簽收 預 定 修 復 日 期

補充事項

會 勘 人 員 申請單位

簽 章 公路局    區養護工程分局             工務段

管 線 單 位 通 知 當面通知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收到通
   年   月   日

會 勘
   年   月   日

會 驗 日 期 電話或派員通知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知日期 日 期

其 1. 本項會勘路權單位係僅就挖掘管溝及土地之表面狀況勘認，不對施工內容及品質負責。

他 2. 倘因施工時若有挖損其他公共設施而隱匿未修復日後產生後果，均應由挖掘單位負責。

說 3.零星挖掘案件應於施工前出具核定配比設計及供料廠商品質保證書，施工後出具平整度資料供

參。非零星挖掘案件則於完工會勘時備妥依規定經審查簽證之回填料、篩分析及壓實度試驗報告

及平整度供參。
明

果 □  不合格 應就以上不合格部分全部改善完成後再訂期會勘。

□  已繳修復費金額新臺幣        佰        拾        萬        仟        佰        拾        元整

□  應繳修復費金額新臺幣        佰        拾        萬        仟        佰        拾        元整

□  應補退修復費金額新臺幣        佰        拾        萬        仟        佰        拾        元整

AC路面
□  鋪設完整，合格。

□  未按規定鋪設或已破損需再修補，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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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

剩餘土石方清理 □  全部清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部分未清除 ，不合格。

安全設施 □  合格，應於七日後再行撤除。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不合格，應即補設。

管溝回填
□  回填表面與原有路面水平，合格。

□  回填表面與原有路面不水平，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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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3 地磚人行道路面

2 混凝土路面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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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項              目 原核准 實    施 超    挖

管線施工挖掘公路完工會勘紀錄表

申 請 單 位

管 線 工 程 名 稱

使 用 公 路 埋 設 管
          線自           K+         M 起至          K+          M 訖

線 路 段 起 訖 樁 號

 

 


